
以信用为基础，让监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了《关于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

类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将企业

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理念和方式拓展到市场监管各业务领域，运用企业

信用风险分类结果科学配置监管资源，提高监管及时性、精准性、有

效性。《意见》旨在构建起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由此在促

进市场公平竞争方面产生的作用值得期待。 

根据《意见》的界定，企业信用风险状况由低到高分为信用风险

低(A 类)、信用风险一般(B 类)、信用风险较高(C 类)、信用风险高

(D 类)四类。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实施差异化

监管，即对 A 类企业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实现“无事不扰”；

对 B 类企业，按常规比例和频次开展抽查；对 C 类企业，实行重点关

注，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对 D类企业，实行严格监管，必要时

主动实施现场检查。因此，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首先可以看

到的效果就是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提高监管的及时性、精准性和有效

性。 

近年来，对市场纠偏与促进公平竞争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

监管行为一直以高压态势持续推进，所产生的成果力度可圈可点，但

要使市场竞争公平化成为一种常态，更需像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这

样的日常性运作制度。拿企业间的应收账款这一普遍问题来说，目前

不仅应收规模越来越大，而且现金循环周期越来越长，尤其是一些行

业龙头或大企业依靠自身特殊地位，故意拖欠处于产业链尾端的中小

微企业欠款，致使后者成为受害者，同时直接导致整个市场信用生态

恶化。 



但是，应收账款超量超期这一信用失序问题，很大程度是因市场

地位不平等而产生的，且广泛存在于各类企业之间。无论是反垄断还

是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对此都无法顾及，但凭借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分类

管理方可拨乱反正。一方面，差异化监管可厘定重点风险企业，对其

展开频繁性抽查检查与随机性警示，让监管对违法失信者“无处不在”，

使被监管主体存戒惧、知敬畏、守规矩；另一方面对低风险与无风险

的诚信守法者“无事不扰”，让他们安心经营、放手经营，由此创造

出公开执法的监管生态以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信用乃企业最宝贵的财富。诚实守信的优秀企业自身携带着良好

的口碑，不需任何投入便可迎来合作者的追随；相反，违规失信者即

便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获得人们的青睐。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

管理就是要达到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按照《意见》规定，虽然

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只作为监管的内部参考依据，不对社会公开，

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系统却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

紧密对接，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随时知晓合作方的信用结构

状况。这种便民化机制在有效降低企业搜索成本的同时，更直接强化

了企业的风险甄别与规避意识，同时也唤醒了企业主动纠错与矫正意

识，商业活力可在这种市场自我出清的力量下得到进一步提升。 

特别强调的是，政府监管与市场主体之间很大程度上可以借助企

业信用分类管理实现目标互引与利益共振。对于企业而言，对信用约

束的自觉性越强，行为上越主动，监管势必就“放”得更开，“管”

得更少，市场主体的自由度就更大；对于监管而言，面对一个依规而

行的市场群体，也能将更多精力转移到塑造宽松营商环境上，因此提

供的“服”（服务）就更周到。从这个意义而言，实施企业风险分类

管理势必加速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设进程。（作者：张锐，广东技术

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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